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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提分手被捅成重伤
17岁小伙一审获刑7年

本报济宁 4月 8日讯 (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孔庆
民) 只因女友提出分手，冲
动之下刘某竟将女友捅了
几刀，后又自杀未遂。尽管
刘某后悔不已，但终因犯故
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

年。
2012年4月，17岁的小伙

刘某到青岛打工，认识了在
同一家饭店打工的邹城女
孩朱某，后两人发展成恋人
关系。9月朱某回到邹城自
己 家 中 ，并 向 刘 某 提 出 分

手，刘某坚决不同意，并多
次 打 电 话 、发 信 息 要 求 见
面。2012年10月20日，刘某来
到朱某家，与朱某家人发生
争 执 后 离 开 。当 天 下 午 三
点，刘某再次来到朱某家，
见朱某不理自己，便气急败
坏地说：“我想让你死。”朱
某 答 到 ：“ 你 凭 什 么 让 我
死？”刘某说：“你骗了我，我
就想让你死。”然后从裤兜
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
朝朱某的肚子捅了几刀，见
朱某躺在地上，他又拿刀子

朝自己身上捅了两刀。
看到出事后，两人被紧

急送往邹城市急救中心抢
救治疗，后经法医鉴定朱某
的损伤属重伤。伤愈后刘某
被公安机关控制。事发后，
刘某的家人给付朱某医疗
费等 1 3 0 0 0元。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双方自愿达成赔偿
协 议 ，一 次 性 再 赔 偿 朱 某
3 0 0 0 0元，朱某家人出具了
谅解书，表示对刘某予以谅
解，请求对其从轻判处。

法院最后认定，刘某因

不能正确处理感情纠纷，持
刀 捅 朱 某 的 胸 部 、腹 部 数
刀，致被害人重伤，其行为
明显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
主观故意，其行为构成故意
杀人罪。鉴于其犯罪时不满
十八周岁，且所犯故意杀人
罪系犯罪未遂，应当减轻处
罚。刘某在其家人的帮助下
就民事赔偿与被害人达成
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取得了
受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
罚。综合考虑，最终判处刘
某有期徒刑七年。

自4月1日起，市中区交
警大队多次组织大货车违
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在
主要路口、路段加强巡逻
管控，针对大型货车等重
点车辆逐车检查，突出对
闯禁区、闯红灯、超速、超
载、遮挡污损号牌、疲劳驾
驶、违法调头等严重违法
行为。

本报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戴永森 摄影报
道

本报济宁4月8日
讯(记者 晋森 通
讯员 李静) 俩“飞
车贼”在济宁城区骑
摩托车抢夺挎包，专
找女士下手，在作案
时被巡逻民警抓个
正着。8日，记者从济
宁市中区法院获悉，
张某、史某因抢夺罪
各被判刑半年，并处
罚金。

2012年9月21日10

时许，济宁一女士孙
某骑电动车外出途
中，在红星东路与火
炬路交叉口时，两男
子骑摩托车乘孙某

不备，抢夺女式挎包
一个，包内有现金83

元及三星牌手机一
个等物品。当天11点
多，在太白东路东大
桥东500米处，两男子
又抢夺魏某女士挎
包一个。逃跑过程中
被巡逻民警抓获。

济宁市市中区
法院一审认为，两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夺取公民财物，其行
为已构成抢夺罪。分
别判处张某和史某
两人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千元。

骑摩托车抢包

两“飞车贼”获刑

1，市民朱女士：
自己是初婚初育，刚
刚组建了新家庭，丈
夫离异后带有两个
孩子，询问是否可以
再要一个孩子？

济宁市计生委：
根据《山东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规
定，朱女士不符合生
育第二个子女政策

中的任一特殊情况，
因此不能生育子女。

2，市民张先生
问：户口本上的名字
出现错误，询问如何
修改。

济宁市公安局
户政处：若因名字中
同音字出现错误需
要改名，要提供原姓
名的身份证、户口
本、个人改名申请以
及村委或单位证明，
到当地派出所办理。

值班记者 姬
生辉

严查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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